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1
	商务评分标准
15分
	管理体系认证
（0-3分）
	提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投标文件中提供在有效期内证书扫描件），每提供一项体系认证得1分，最高得3分，未提供得0分。

	
	
	企业业绩
（0-5分）
	（1）提供近三年（2023年5月至投标截止日）同类型产品供货业绩，在资格条件要求的基础上每多提供一份合同及相关发票（投标文件中合同及发票扫描件须清晰且含合同章页）得1分，最多得5分，缺项或不提供不得分。（2）2023年以来投标人起诉、投诉、举报过招标人的本项不得分(以招标人提供的涉诉、投诉供应商目录为准)。

	
	
	交货期
（0-2分）
	投标人承诺的交货期，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
1、优于招标文件要求：1.1-2分；

2、满足招标文件要求：1分；

3、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0分；

	
	
	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承诺
（0-5分）
	质量保证期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者得1分；
质量保证期优于招标文件要求或有其他优惠条件的, 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加0-1分；
售后服务体系健全，并有详细的售后服务承诺及保障措施，对本次投标产品的售后服务列出具体方案质量保证措施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含：若出现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时的处罚办法等）。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综合比较后在0-3之间进行打分。

	2
	技术评分标准30分
	主要技术参数、指标（1-8分）
	1、优于招标文件要求，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在6-8分范围内打分；
2、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在3-5分范围内打分；
3、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在1-2分范围内打分。

	
	
	制造标准、技术先进性（1-5）
	1、全部采用国际、国内先进标准：5分；

2、部分采用国际、国内先进标准：3-4分；

3、仅采用国家强制性标准：1-2分。

	
	
	制造设备、检测设备、技术力量 （0-4分）
	1、评标委员会将对投标货物制造商的主要生产、检测设备状况和档次作出评价后，根据认可程度在0-2分范围内进行打分；

2、评标委员会将对投标货物制造商技术力量现状作出评价后，根据认可程度在0-2分范围内进行打分。

	
	
	原材料及产品配置
（0-5分）
	1、投标货物的材质、材料对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情况，根据认可程度在0-3分范围内进行打分；

2、产品配置齐全、合理，数量准确，编制详细的供货一览表及技术规格偏离表，根据认可程度在0-2分范围内进行打分。

	
	
	产品性能、功能
（1-5分）
	1、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优于招标文件要求得4-5分；
2、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2-3分；

3、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1分。

	
	
	提供的证明文件
（0-3分）
	鉴定证书、检测报告等资料齐全，综合比较后，评委会根据认可程度在0-3分范围内进行打分。

	3
	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55分
	投标报价得分
	1、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有有效投标人(是指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通过实质性审核，未被视为无效投标的投标人)的最低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有效投标人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55，得分保留两位小数。

2、经评标委员会认定严重偏离市场价的投标，其投标文件将按非实质性响应处理，视为无效投标。


